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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7_BB_9F_E4_c36_52427.htm 一、管辖部分 学习民

事诉讼法这门课，要注重法条的熟悉、理解和融会贯通，具

体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不下

有几十个，对此并不需要一一死记硬背，要有重点地进行复

习。总得来看，民事诉讼法这门课重点要掌握以下四项法律

文件： 1、《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通过施行，270条

） 1、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1992年7月14日，320条） 2、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

干规定》（1998年6月19日） 3、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1年12月6日通过、2002年4月1日实行） 下面从几个专

题进行探讨： 一、管辖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7条： 1民事诉讼法第19条规定的

重大涉外案件，是指争议标的额大，或者案情复杂，或者居

住在国外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涉外案件。 2专利纠纷案件由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海事、海商案件由

海事法院管辖。 4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

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 5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

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6被告

一方被注销城镇户口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确定管

辖；双方均被注销城镇户口的，由被告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

辖。 7当事人的户籍迁出后尚未落户，有经常居住地的，由

该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户籍迁出不足一年的



，由其原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超过一年的，由其居住

地人民法院管辖。 8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椒盐的，

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一

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管辖。 9

追索赡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

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10不服指定监护或变更监护关系

的案件，由被监护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11非军人对军人

提出的离婚诉讼，如果军人一方为非文职军人，由原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

住所地或者被告所在的团级以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12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

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

，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13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

需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

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

人民法院管辖。 14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

法院以离婚诉讼需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

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

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15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

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

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如果国外一方在居住

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

权管辖。 16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

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17对没有办事机构的公民合伙、合伙型联营体提起的诉讼，

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注册登记，几个被告

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18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

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辖。 19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

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

以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

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

为合同履行地。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

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